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各類場地租借實施辦法
113年2月15日校務會議修訂
114年8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

1、 本辦法依據花蓮縣國民中小學場所出借實施要點，並參酌本校實際情形與需要訂定。

2、 本辦法所指之租借用分外借、內借及內部教學、集會、活動等使用管理。

3、 本校各類場地管理由總務處會同各相關業務單位負責。

4、 本校各類場地在不影響本校教學、集會、活動之原則下得予內借或外借，內借以本校各單位為限，外借以政府機關、學校、社會團體為限，內外借用事由需以舉辦有關教育之課程、研習、學術演講、音樂演奏、康樂體育、慶典活動為限，婚喪喜慶、宴會概不借用。

5、 使用一週前，本校內部使用請向體育組辦理手續，外部使用向總務處辦理手續，經校長核定後，始得使用。

6、 本校教學、集會、活動等內部使用不收費用。外部單位借用需酌收管理維護費及保證金。內部單位借用，保證金免收，管理維護費得予酌減，但需先經校長核准。本項收支納入預算，依收支對列方式處理。收費標準如附表所示。

7、 借用單位對本校各類場地及設備之使用，均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責，如有損壞，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8、 各單位使用本校場地、設備或器材，應遵行下列事項，敞有違者，外部單位逕予扣除保證金，不足數由借用單位補足；內部單位報請校長核處：

   (一)、未經同意使用之設備或器材不得移用，牆壁門窗不得打洞鑽孔。

   (二)、愛護使用保持整潔。

   (三)、保持安靜，勿大聲喧嘩，並注意安全。

   (四)、進入校區服裝應力求整潔。

   (五)、不得吸煙，嚼食檳榔。

   (六)、進入球場請穿著運動服裝，不打赤膊、不穿硬底鞋、釘鞋及拖鞋。

   (七)、水電用畢請隨手關熄，其他設備用畢請歸回原處。

   (八)、未同意借用之機房，辦公室，非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

   (九)、其他有關本校另行規定應遵守事項。

9、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表：          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各類埸地租借收費標準
1、 長期借用活動中心

1. 限與本校簽訂借用合約為限（合約格式另訂），提供課餘時間練習。

2. 團體簽約時，需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三千元，待租借期滿歸還場地，經借用單位驗收核可後發還。

3. 場地長期借用，其使用費按月計算，每月每一個團體按使用埸次計算收費。場地長期借用（六個月以上）租金以五折計、例假日八折計。

4. 本校因舉行各種典禮或活動而需停止外借場地，屆時會先通知借用單位，當次費用扣除，但不另退費。

5. 租借期間，未按租用時間定期使用，租金照計，不另退費。

6. 租借期間，若需開冷氣，除簡報室已納入管理費外、其他場地自行儲值使用。

7. 租借若為學生或弱勢團體，其租金以6折計。

8. 場地可租借時間及費用如下表：

	星  期
	可  借  用  時  段
	活動中心球埸

	
	上午
	下午
	

	星期一

至

星期五
	08:00

至

12:00
	18:30

至

21:00
	每時段貳仟元
學生或弱勢團體租金六折

場地長期借用（六個月以上）租金五折

	星期六

星期日
	08:00

至

12:00
	13:00

至

17:30
	每時段三仟元
學生或弱勢團體租金六折

場地長期借用（六個月以上）租金八折

	星期六

星期日
	
	18:30

至

21:00
	每時段三仟元
學生或弱勢團體租金六折

場地長期借用（六個月以上）租金八折


· 註一：上班時間每天16:00~18:00活動中心開放給本校教職員使用，晚上時間另有校外
單位租借，教職員若欲使用請自行與租借單位協調。
· 註二：假日期間原則上不開放，僅提供校隊賽前練習及全校性活動使用，教職員部份僅接
受團體(10人以上)於一週前向總務處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定後始得使用。
2、 短期借用各場地

1. 以舉辦有關教育之課程、研習、學術演講、音樂演奏、康樂體育、慶典活動為限。

2. 活動中心之電子布幕等設備之使用必須商得本校管理人員同意代為操作，借用者不得自行操作或接用。

3. 場地租用必須包含布置與恢復原狀的時間，租期至少以一時段為計算單位。

4. 舉辦活動，若需另行租用本校之折疊椅，每只每日租金新台幣拾元，若需另行租用本校之折疊桌，每只每日租金新台幣壹佰元，用後需自行歸位，污損照價賠償。

5. 舉辦活動，若需另行租用本校之單槍投影機及電腦，每時段租金新台幣壹千元。

6. 租借時，需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三仟元，待租借期滿歸還場地，經借用單位驗收核可後發還。

7. 場地可租借類別、時間及費用如下表：

	借用場地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若開冷氣

	活動中心
	晚間18:30~21:00
每時段
貳仟元
	上、下午時段
各三仟元
	儲值卡另計

	電腦教室
	每小時

五佰元
	每小時
柒佰元
	已包含

	簡報室
	半天三仟元
	半天三仟元
	已包含

	視聽教室
	半天肆仟元
	半天肆仟元
	儲值卡另計

	各類專業教室
	每小時

五佰元
	每小時
五佰元
	

	會議室
	每小時

五佰元
	每小時
五佰元
	已包含

	普通教室
	每一天
肆佰元
	每一天
肆佰元
	每半天貳佰元

	戶外場地

不接電
	免費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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